
凯风公益基金会反恐怖融资管理制度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严格防范凯风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

会”）被利用于恐怖融资及相关违法犯罪活动，保障基金会

资金与业务活动的安全、合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

怖主义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

例》以及《社会组织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

合本基金会章程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所有业务活动，包括但不

限于资金筹集、项目执行、合作伙伴管理等环节。基金会全

体理事、监事、专职工作人员、兼职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均应

遵守本制度。

第三条  基金会反恐怖融资工作遵循“风险为本、全员

参与、全程控制、审慎合规”的原则，将风险防范措施融入

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。

第二章  组织与职责

第四条  基金会的理事会是反恐怖融资工作的最高责任

机构，承担最终责任。其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审议批准基金会反恐怖融资风险管理的总体政策

；

（二）监督高级管理层履行反恐怖融资职责的情况；



（三）对重大的、可能涉及高风险的活动进行决策。

第五条  关键岗位职责

（一）财务资产部门：负责监测资金交易，记录资金来

源、流向及用途，确保资金交易可追溯，确保所有资金活动

通过合法金融渠道进行，对异常交易保持警觉。

（二）各项目部门：负责对项目合作伙伴、受益方进行

初步的背景调查，确保项目活动符合公益目的。

（三）合规管理岗：负责协调反恐怖融资日常工作，包

括信息收集、风险评估、与监管机构沟通。

第三章  客户与合作伙伴背景调查

第六条  基金会在与以下对象建立关系前，应完成必要

的背景了解，并持续关注其风险状况：

（一）大额捐赠方：特别是资金来源或背景不明的捐赠

方。

（二）境外捐赠方、涉及高风险国家/地区的合作对象。

（三）项目合作伙伴：尤其是境外非营利组织、新成立

的或在高风险地区活动的组织。

（四）受益方：对于大额、长期的资助项目，应对受益

方进行背景了解。

（五）背景了解要素：可通过企查查、天眼查等平台进

行核实，核实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方的法律身份、业务资质

、声誉状况、实际控制人信息，评估其被利用于恐怖融资的



风险。

第四章  资金交易管理

第七条  所有资金收付必须通过合法设立的金融机构进

行，严禁使用个人账户处理基金会资金，严格限制现金交易

，确有必要的现金支出需按基金会货币资金管理制度执行并

留存完整记录。

第八条  财务资产部门应定期审查资金流水，对无明确

商业目的或公益背景的大额交易、与对方身份或业务明显不

符的交易、短期内频繁发生的复杂交易等异常模式保持警惕

。

第五章  风险监测与上报

第九条  任何员工发现疑似恐怖融资活动的可疑交易（

如对方身份可疑、交易模式异常、资金用途不明等），有义

务立即向合规管理岗汇报。合规管理岗收到汇报后，应在 3 

个工作日内组织核查，形成核查意见后报理事长办公会。理

事长办公会经初步核实后，如情况属实，应立即向中国人民

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民政部门上报，并配合后续调查。

第六章  培训与监督

第十条  基金会应每年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反恐怖融

资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相关法律法规、本制度、



恐怖融资的常见手法与识别、内部汇报流程等，提高全员风

险防范意识。新入职人员应在入职 1 个月内完成岗前反恐怖

融资培训。

第十一条  基金会应将反恐怖融资工作纳入日常监督范

围，由财务资产部牵头开展监督检查，检查本制度的执行情

况。

第十二条  对于违反本制度的行为，基金会将视情节轻

重给予通报批评、降职降薪、解除劳动合同等内部处分；涉

嫌犯罪的，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 附  则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。


